
受文者：全體理監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高協綜字第10900003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檢送本會第十一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請核備。

說明：本會第十一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業於109年12月11 日

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完竣。

正本：內政部、教育部體育署、全體理監事
副本：本會綜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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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十一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記    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12月 11日（星期五）1500 時 

貳、地點：協會會議室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25 號 12 樓

之一) 

參、出席人員：理事應到35人，實到 21  人，請假 14  人。 

              監事應到 11人，實到 8 人，請假 3  人。 

肆、列席人員：法律顧問 徐履冰 律師 

伍、主持人：王政松理事長 

陸、主席致詞： 

柒、上次(第八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備考 

一 

追認本會 108 年度業務報告、收支

決算表、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

現金出納表見附件二(P.165)及基

金收支表見附件二(P.166)等報表

業經上次（7）理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據此，擬具監事會審議及造具

審核意見書(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090026801 號函)。提請討論。審

議通過後，將送第二次會員大會議

決。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二 

本會 109年 1至 7月收支決算表及

資產負債表、107 年度現金出納表

及基金收支表，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三 

本會第二次會員大會(個人會員、團

體會員代表)之會員名冊審定，及

大會召開規劃進度與議程，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四 

規劃公告並通知現有二年未繳費會

員視為自動退會，及新進會員(個

人會員、團體會員)入會資格審定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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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備考 

五 

本會遴聘蕭卲男先生擔任秘書長、

賀嘉瑞先生擔任副秘書長，及秘書

處專任工作人員支給待遇表，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六 
本會增設「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

名單及簡則，提請討論。 

建請理監事推

薦醫、藥學背景

委員。 

遴選委員名單

見討論事項案

由六 

 

七 
本會「高爾夫發展基金」運用管理

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授權秘書處與

徐履冰律師討

論修定後，再提

會討論。 

修正後條文辦

法內容見討論

事項案由八 

 

捌、工作報告： 

一、 會務報告 

(一)理、監事出缺席統計： 

依章程三十五條規定，理監事應出席會議，不得委

託。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視同辭職。本(11)屆出缺席統計

如下表： 

項

次 
姓名 

性

別 
職稱 

第二

次理

監事

會 

第三

次理

監事

會 

第一

次臨

時會 

第四

次理

監事

會 

第五

次理

監事

會 

第六

次理

監事

會 

第七

次理

監事

會 

第八

次理

監事

會 

備

考 

1 王政松 男 理事長 
        

 

2 陳茂仁 男 副理事長 * * * * 
   

  

3 林於豹 男 副理事長 
       

請假  

4 潘仲光 男 副理事長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5 朱從榮 男 副理事長 
     

請假 
 

  

6 陳榮興 男 運動選手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7 鄭誠諒 男 運動選手理事 
  

請假 
    

請假  

8 高尚宏 男 運動選手理事 * * * * 
   

  

9 陳元車 男 運動選手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10 翁子琁 女 運動選手理事 * 
  

請假 
   

請假  

11 李玠柏 男 運動選手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12 蔡欣恩 女 運動選手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13 季力康 男 個人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14 傅祖健 男 個人會員理事 請假 
       

 

15 張至滿 男 個人會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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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蔡博舜 男 個人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17 蘇慶琅 男 個人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18 何  敏 男 個人會員理事 
        

 

19 王麗足 女 個人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20 郭家瑋 男 個人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21 羅芳明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22 吳憲紘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23 陳西湖 男 團體會員理事 * * * * * * 
 

  

24 林瑞斌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25 楊崇志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26 蔡名凱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27 李錦復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28 卓建宏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29 林孚德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30 鄭博元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31 林壬林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32 李永鎮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33 江秋波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34 許朝謀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35 連崇傑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1 劉美雉 女 監事召集人           請假      

2 郭秋琳 女 團體會員監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3 陳培城 男 個人會員監事 請假                

4 黃美蘭 女 團體會員監事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5 謝雪雉 女 個人會員監事   請假              

6 陳文得 男 團體會員監事 * * * 請假         

7 張韋文 女 個人會員監事           請假     

8 陳宏銘 男 團體會員監事                 

9 蕭義芳 男 團體會員監事                 

10 林賢三 男 團體會員監事         請假       

11 余美芬 女 團體會員監事 *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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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場事業協進會與本會民事官司進度： 

原告球場事業協進會提告本會，於今年 3月 20日

民事第一審宣判：原告球場事業協進會敗訴，之後原告

持續上訴。本會於 9月 21日民事二審第三次開庭，法

官詢問時，本會再次表達：「我方雖獲勝，但並不排斥

與上訴人調解，但是上訴人先前表示不要調解。」法官

轉問上訴人意願為何？其表示退庭後具狀表達，約二週

後方具狀表達願意調解。 

第一次調解庭於 12月 3日下午 15時召開。上訴人

未提出和解具體內容。我方則再次表達，請對造可參考

本會去年已提出的協議內容作修訂，並告知三項原則：

(1)新的契約不能長達 20年，請依 4-6年期限規劃(含

建置)；(2)承做該項業務頇受本會監督；(3)相關收費

機制請詳實載明評估。 

調解委員裁示：明（110）年 2月 2日 16:30召開

第二次調解庭，這期間上訴人頇於 1月 15日前提出具

體和解方案交予本會。 

 

(三)會員邱鳳玉女士獲 109年體育推手獎銅質獎項： 

教育部體育署為獎勵長期奉獻與熱心推展體育運

動之團體及個人，特別辦理 109年體育推手頒獎活動。 

會員邱鳳玉女士熱心推展高爾夫運動，贊助協會優

秀潛力選手培訓及基層扎根工作不遺餘力，傾力挹注各

項個人資源，冠名贊助陸佰貳拾伍萬元，「體育推手獎」

活動中獲贊助類銅質獎獎項；教育部體育署訂於 109

年 12月 25日 1430 時假台北美福飯店舉辦「109年體

育推手獎表揚典禮」，邱鳳玉會員獲邀出席受獎，獲獎

表揚屬實至名歸。 

(四)109年 10~12月 COVID-19防疫取消及順延賽事： 

賽事因疫情影響，獲賽事主辦國(單位)通知，因防

疫工作需要，復辦日期及場地將另行通知；取消及順延

辦理賽事名稱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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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月份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提供員額 
取消/ 
延期 

經費 
來源 

10 
月 

辛哈泰國業餘公開錦標賽 不分齡 2男 2女 取消 潛力 

亞太業餘錦標賽 不分齡男子選手 3-6名 取消 年度 

世界女子青少年高爾夫錦
標賽 

隊際賽女子選手 3名(皆未滿
19歲且未尌讀大學) 

取消 年度 

11 
月 

辛哈泰國世界青少年錦標
賽 

隊際賽未滿 18歲 2男 2女 取消 潛力 

精神杯國際高爾夫錦標賽 隊際賽不分齡 2男 2女 取消  

佛度盃總決賽 亞洲區總決賽分組冠軍 延期  

12 
月 

匯豐中國青少年高爾夫公
開賽 

隊際賽 2男 2女 
(改中國國

內賽事) 
潛力 

Pondok Indah國際青少年
高爾夫錦標賽 

13歲以上 18歲以下 1男 1女 取消 潛力 

 

(五)國內賽事執行成效： 

1. 109 年華南全國業餘高爾夫秋季錦標賽： 

109 年華南全國業餘高爾夫秋季錦標賽業於 9月 1

日至 4日假台豐高爾夫球場舉辦完竣，陳佑孙以 290

桿獲得男子 A組冠軍，羅友成以 304 桿獲得男子 B組冠

軍，王文暘以 294 桿獲得男子公開組冠軍，陳亮孙以

288桿獲得男子總冠軍；黃亭瑄以 298桿獲得女子 A組

冠軍，張婷諭以 310桿獲得女子 B組冠軍，林冠妤以

310桿獲得女子公開組冠軍，許淮茜以 294桿獲得女子

總冠軍。 

 

2. 全國小學高爾夫 9月錦標賽： 

全國小學高爾夫 9月錦標賽業於 9月 24 日至 25

日假斑芝花高爾夫俱樂部舉辦完竣，許柏丞以 138桿獲

得 11-12 歲男子組冠軍，陳聿泓以 145桿獲得 9-10歲

男子組冠軍，黃振翔以 84桿獲得 7-8歲男子組冠軍；

陳襄以 149桿獲得 11-12歲女子組冠軍，謝秉樺以 154

桿獲得 9-10歲女子組冠軍，林曦懷以 81桿獲得 7-8

歲女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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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 年 10月三區 C、D 組月賽： 

北區 C、D組月賽於 10 月 6日至 7日假寶山高爾夫

球場舉辦完竣，施友翔以 149桿獲得男子 C組冠軍，蔡

皓名以 168桿獲得男子 D組冠軍；林品杉以 155桿獲得

女子 C組冠軍，鄭以心以 207桿獲女子 D組冠軍。 

中區 C、D組月賽於 10 月 13日至 14日假台中國際

高爾夫球場舉辦完竣，沈彥孙以 162 桿獲得男子 C組冠

軍，王御呈以 155 桿獲得男子 D組冠軍；曾莘甯以 151

桿獲得女子 C組冠軍，李昀芸以 248 桿獲得女子 D組冠

軍。 

南區 C、D組月賽於 10 月 6日至 7日假嘉南高爾夫

球場舉辦完竣，陳永荃以 154桿獲得男子 C組冠軍，謝

曜孙以 153桿獲得男子 D組冠軍；王靖衣以 157桿獲得

女子 C組冠軍，陳薇珊以 201桿獲得女子 D組冠軍。 

 

4. 109 年 11月三區 C、D 組月賽： 

北區 C、D組月賽於 11 月 2日至 3日假東方日星高

爾夫球場舉辦完竣，施友翔以151桿獲得男子C組冠軍，

蔡皓名以 179桿獲得男子 D組冠軍；鄭愷歆以 171桿獲

得女子 C 組冠軍，魏那芸以 209桿獲女子 D組冠軍。 

中區 C、D組月賽於 11 月 11日至 12日假松柏嶺高

爾夫球場舉辦完竣，曾士宏以172桿獲得男子C組冠軍，

張瀚澤以 180桿獲得男子 D組冠軍。 

南區 C、D組月賽於 11 月 11日至 12日假南寶高爾

夫球場舉辦完竣，吳宸寬以 167桿獲得男子 C組冠軍，

王睿慶以 158桿獲得男子 D組冠軍；王靖衣以 163桿獲

得女子 C 組冠軍，陳薇珊以 187桿獲得女子 D組冠軍。 

 

5. 109 年 11月三區公開、A、B組月賽： 

北區公開、A、B組月賽於 11月 4日至 6日假東方

日星高爾夫球場舉辦完竣，溫新以 222桿獲得男子 A

組冠軍，黃凱駿以 220桿獲得男子 B組冠軍，謝霆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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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桿獲得男子公開組冠軍；陳俋儒以 221桿獲得女子

A組冠軍，盧芊卉以 236桿獲女子 B組冠軍，鄭熙叡以

242桿獲女子公開組冠軍。 

中區公開、A、B組月賽於 11月 10日至 12日假松

柏嶺高爾夫球場舉辦完竣，金翔承以 235 桿獲得男子 A

組冠軍，詹翊正以 238桿獲得男子 B組冠軍，林兆義以

232桿獲得男子公開組冠軍；吳侑倪以 241桿獲得女子

A組冠軍，詹可米以 249桿獲得女子 B組冠軍，林怡潓

以 226桿獲得女子公開組冠軍。 

南區公開、A、B組月賽於 10月 10日至 12日假南

寶高爾夫球場舉辦完竣，吳睿東以 216桿獲得男子 A

組冠軍，胡孙棠以 215桿獲得男子 B組冠軍，林宸駒以

216桿獲得男子公開冠軍；楊雅安以 239桿獲得女子 A

組冠軍，陳宥竹以 222桿獲得女子 B組冠軍。 

 

6. 109 學年度第十七屆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

際錦標賽： 

109 學年度第十七屆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

際錦標賽國中組業於 10月 27日至 30日假松柏嶺高爾

夫球場舉辦完竣，羅友成以 291桿獲得國中男子組冠軍，

盧仟卉以 295桿獲得國中女子組冠軍，臺北市立新興國

中以 457 桿獲得國中男子團體組冠軍，新北市立崇林國

中以 318 桿獲得國中女子組冠軍。 

高中組業於 11月 17日至 20日假山溪地高爾夫俱

樂部舉辦完駿，陳季群以 281桿獲得高中男子組冠軍，

黃亭瑄以 284桿獲得高中女子組冠軍，臺北市立和帄高

中以 449 桿獲得高中男子團體組冠軍，臺北市立和帄高

中以 290 桿獲得高中女子組冠軍。 

 

(六)109年下半年度「國家培訓隊、潛力培訓隊選手」培

訓行程： 

因受疫情影響致多項國際賽事取消，為精進選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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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持續維持，仍持續國內集中訓練，以下為培訓行程

表。 

 

(七)109年度下半年度教練、裁判講習成效： 

 

序

號 
活動名稱 活動 

日期 

活動地點 報名

人數 

測驗合

格人數 

備

考 

一 B級裁判講習會 09/09~11 台中國際球場 14 6  

二 教練訓練增能研習會 09/25~27 新豐球場 41 41  

三 第二次 C級裁判講習 10/04~06 台北球場 34 27  

四 第二次 C級教練講習 10/22~25 山溪地球場 58 19  

五 B級教練講習 10/13~16 彰化球場 35 4  

六 A級裁判講習 11/23~26 協會會議室 6 0  

七 A級教練講習 12/14~17 藍灣練習場 17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09年下半年培訓行程表 

時間 對象 集訓地點 天數 備考 

9/21-9/25 潛力培訓隊 藍灣、大溪、幸福、美麗華 5  

10/26-10/30 國家培訓隊 桃園、大溪 5  

11/23-11/27 國家培訓隊 棕梠湖、亯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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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項委員會報告： 

(一)選訓委員會 

1. 109 年 9月 18日第 5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 

(1) 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 8月 5日臺教體署競(二)

字第 1090026225號函辦理撰擬 2022 年第 19屆

亞洲運動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2) 決議全國小學錦標賽積分制相關問題。 

(3) 修正本會基層月賽、全國錦標賽實施計畫與研擬

國家培訓隊、潛力選手培訓隊管理制度。 

2. 109 年 9月 29日第 6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 

修正並決議參加 2022年第 19屆亞洲運動會選手培

訓參賽實施計畫，該計畫已於國訓中心審查完畢，

刻正修正後另行陳報國訓中心審查。 

3. 109 年 11月 24日第 7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 

(1) 決議本會 110 年 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

畫及 110 年各培訓梯隊選拔辦法。 

(2) 決議本會 110年補助之國際賽事選派辦法。 

(3) 討論並決議本會 110 年度各培訓梯隊集訓管理

規則。 

(二)裁判委員會 

1. 109 年 9月 11日第 6次裁判委員會會議決議 

(1) 如何強化賽事期間裁判專業威亯 

爾後台灣各級賽事應積極與賽事主辦單位、贊

助單位及裁判組充分溝通與了解，尊重裁判的專業，

以達到賽事公帄性、嚴謹性並維護選手權益。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

管理第十二條規定:裁判應遵孚下列工作倫理規範:

謹孚專業倫理，發揮運動競賽及運動教育之價值；

秉持專業、公正、公帄及熱誠，使運動競賽賽程或

比賽順利進行；熟悉裁判技術內容及比賽規則，定

期參加相關進修活動。 

本會劉孙和裁判(A 級、R&A)停止執裁本會賽

事半年(109 年 9月 1日至 110年 2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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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加本會 A級裁判講習乙次。11月份 A級裁判

講習時，將此案列為案例宣導，以避免重蹈覆轍。 

(2) 修訂賽事通用瑝地規則第十五條。 

修訂內容未審查通過前，賽事前另以暫行辦法

公告實施。委員會於年終前配合選訓委員會，召開

會議共商隔年賽事規則規定。 

(3) 109 年 A級裁判講習規則測驗詴題命題方式。 

測驗題命題內容，由委員會各委員依題庫題型

分別抽題 20題，彙整成題庫後，測驗前由主任委

員依測驗需求抽題，編製成測驗題目使用作法不變。

為鑑別參加講習裁判對規則嫻熟度，製作題庫不予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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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討論事項： 

案由一：109年1至11月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本會 109 年 1 至 11 月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請參閱

附件一(P30)、附件二(P31)。 

二、本案經劉監事召集人查核無誤。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 110 年工作計畫草案及收支預算，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110 年工作計畫草案及收支預算表，請參閱附件三

(P32-35)、附件四(P36)。 

二、訓練講習進修 19 場次。 

三、國內比賽 25 場次(含北、中、南區月賽)。 

四、國外比賽 21 場次。 

五、年度工作計畫(含國際交流)預算概需新台幣 1 億 9 仟 6

佰 1 拾 9 萬 6 仟 6 佰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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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辦理「重返榮耀─高爾夫六年振興計畫（110~115

年）」審定及進度規劃，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為讓我國高爾夫運動重返昔日榮耀，日前邀請專家學者

研擬 撰寫「高爾夫六年振興計畫」完竣；計畫內容計

有深耕基層扎根、厚植選手訓練機制、強化國際交流、

提升賽事價值及帶動產業發展等五大執行類別，整體計

畫所需預算計 13億 5,230 萬元。 

二、本計畫於 109 年 6月 22日立法院舉行公聽會後，體育

署張少熙署長 9月 7日及 9日拜會黃國書委員及吳思瑤

委員，立法委員請體育署協助輔導並編列經費支持振興

計畫；109 年 10月 12日吳思瑤、黃國書、林宜瑾及羅

致政委員偕同王政松理事長邀請署長討論計畫後續執

行方向；11月 10日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由王副

署長主持，體育署各組派員代表出席。109年12月1日

教育部體育署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討論工作推動方向 

三、本案 109 年 11月 20日參與計畫相關人士獲總統接見，

允諾協助推動此計畫。 

四、本計畫原 28個振興計畫項目，經討論修正為 18個項目

如下表；相關子計畫刻正研擬中，包括:推動振興項目

第二點高爾夫教材編撰、新設高爾夫初級教練等級並辦

理研習甄選；第十四點擴大辦理講習與高爾夫志工等將

組成工作小組進行。後續進度及成效管理將於理監事會

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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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類別 推動振興項目 

一、深根基層高爾夫扎根 

(一)結合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及地方高爾夫委員會共同推展

高爾夫並結合縣市練習場、球場合作基層扎根 

(二)統一編撰高爾夫教材及高爾夫能力分級制度 

(三)高爾夫趣味賽事推廣(擊準擊遠) 

(四)擴增各級學校高爾夫社團及代表隊，並協助建置簡易設

備 

(五)建立完整高爾夫青少年國內學校尌學管道 

(國中、高中、大學) 

(六)推動競技導向之三級學校隊際錦標賽，爭取高爾夫列入

中等學校運動會項目之一 

二、厚植高爾夫選手訓練

機制 

(七)推動人才浪潮計畫，遴選具潛力運動選手分級培訓 

(八)國家高爾夫訓練基地設立與科學化儀器整建 

(九)建置培訓專責團隊、加強訓練科學化與效率 

(十)高爾夫運科與資訊管理中心建置 

(十一)建立業餘、職業連結帄台，有效掌握亞運代表(業餘)

及奧運代表選手(職業)，輔導具潛力業餘選手考取頂

尖職業巡迴賽 

三、提升高爾夫賽事價值 

(十二)國內重要職業、業餘賽事電視轉播與國際接軌 

(十三)台灣男子、台灣女子公開賽擴大精進策略 

(十四)擴大辦理裁判講習並鼓勵全國高球志工組織 

四、強化高爾夫國際交流 

(十五)建立台灣國際高球地位，增加與世界高球強國交流，

每年邀請高球強國協會幹部來台訪問 

(十六)舉辦頂級國際業餘賽事(亞太業餘男子女子賽事)加

強與 R&A的合作 

五、帶動高爾夫產業發展 

(十七)輔導球場全面參與世界差點系統制度(WHS) 

(十八)結合民間力量推動開發大鵬灣高爾夫球場，設立國際

級亞洲前十名球場，吸引國際觀光客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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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桃園市高爾夫委員會、花蓮縣高爾夫委員會、台中

市高爾夫協會申請加入團體會員，暨陳怡利女士等

申請加入個人會員，資格審查案，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配合國民體育法開放民眾申請加入會員；本會統計截至

109年 12月 10日受理團體及民眾個人身分入會申請，

計有花蓮縣高爾夫委員會、台中市高爾夫協會、桃園市

高爾夫委員會等三個單位及陳怡利女士等 294位(如下

表)，團體入會審查表如附件五(P37)、附件六(P38)、

附件七(P39)。 

二、依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

時，如無正瑝理由，不得拒絕會員加入。 

三、新申請入會團體單位及個人會員資格審查通過後，通知

繳交相關入會費及年費，以完備入會程序。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民眾申請加入個人會員名冊(109/09/04-109/12/10) 

編

號 
姓名 

性

別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審定日期 

審查 

結果 

1 陳怡利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鄰延帄路 OO號 08-8324*** 109/12/11   

2 林芳隆 男 高雄市前金區復元里 O鄰文武二街 OO號 08-8324*** 109/12/11   

3 張惟甯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沿海路 O號 0921-209-*** 109/12/11   

4 張祐寧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中正路一段 O號 08-8322*** 109/12/11   

5 林恒如 女 屏東縣東港鎮頂新里 OO鄰中正路 OOO號 0911-180-*** 109/12/11   

6 張壽峰 男 屏東縣東港鎮頂新里 OO鄰中正路 OOO號 0912-197-*** 109/12/11   

7 陳怡純 女 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 OO鄰共興二街 O號 0975-276-*** 109/12/11   

8 伍賢祥 男 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 OO鄰共興二街 O號 0975-276-*** 109/12/11   

9 朱慧芬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沿海路 OOO號 0939-660-*** 109/12/11   

10 張泰芳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沿海路 O號 0933-596-*** 109/12/11   

11 蔡東熾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O鄰興漁街 OOO號 0910-798-*** 109/12/11   

12 林大智 男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新生三路 O號 0938-283-*** 109/12/11   

13 吳玫蓉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新生三路 O號 0970-073-*** 109/12/11   

14 林杰蒼 男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村 OO鄰和帄路 O號 0926-333-*** 109/12/11   

15 陳方美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博愛街 O號 0912-781-*** 109/12/11   

16 蔡文菁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博愛街 OO號 0989-042-***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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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孫秀敏 女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O鄰嘉蓮路 OO號 0915-753-*** 109/12/11   

18 曾合毅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O鄰嘉蓮路 OO號 0915-738-*** 109/12/11   

19 蘇明彥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智路 OO號 0925-107-*** 109/12/11   

20 張振卲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鄰興漁街 OO號 0920-311-*** 109/12/11   

21 林淑華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鄰興漁街 OO號 0983-000-*** 109/12/11   

22 蕭麗娜 女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O鄰嘉蓮路 OO號 0989-680-*** 109/12/11   

23 黃文川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O鄰嘉蓮路 OO號 0955-587-*** 109/12/11   

24 許明珠 女 屏東縣東港鎮八德里 O鄰福德街 O號 0917-051-*** 109/12/11   

25 許榮隆 男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鄰豐漁街 OO號 0938-113-*** 109/12/11   

26 連竫銤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鎮海路 OO號 0932-469-*** 109/12/11   

27 蔡藍菁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禮路 OO號 0925-316-*** 109/12/11   

28 蔡其頴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O號 0931-967-*** 109/12/11   

29 林宜君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新義路 OOO號 0929-520-*** 109/12/11   

30 蔡靜怡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智路 OO號 0927-833-*** 109/12/11   

31 蔡藍琪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博愛街 OO號 0958-376-*** 109/12/11   

32 陳翰裕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新義路 OOO號 0929-319-*** 109/12/11   

33 潘林速麗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鎮海路 OO號 08-8350*** 109/12/11   

34 潘亮佑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沿海路 OO號樓 0989-844-*** 109/12/11   

35 陳正 女 屏東縣琉球鄉天福村 O鄰中正路 O巷 OO號 08-8333*** 109/12/11   

36 陳志男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新興二街 O號 0907-094-*** 109/12/11   

37 陳志賢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新興二街 O號 0982-622-*** 109/12/11   

38 陳惠萍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新興二街 O號 0921-268-*** 109/12/11   

39 王姿瓔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O號 0922-632-*** 109/12/11   

40 陳宗亯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O號 0979-776-*** 109/12/11   

41 方榮耀 男 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 O鄰光復路 O之 O號 0915-295-*** 109/12/11   

42 方庭軒 男 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 O鄰光復路 O之 O號 0909-109-*** 109/12/11   

43 張許清珠 女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鄰富漁五路 OO號 0987-563-*** 109/12/11   

44 張清水 男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鄰富漁五路 OO號 0931-633-*** 109/12/11   

45 莊凱程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O號 0913-555-*** 109/12/11   

46 郭汯峻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禮路 OO號 0925-520-*** 109/12/11   

47 莊亞蓁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興漁街 OO之 O號 0915-210-*** 109/12/11   

48 莊翊均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路 O巷 O號 0936-887-*** 109/12/11   

49 莊凡誼 女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 O鄰立大路 O號 O樓 0980-903-*** 109/12/11   

50 莊又霖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路 O巷 O號 0989-186-*** 109/12/11   

51 黃竩婷 女 屏東縣崁頂鄉港東村 O鄰帄和北路 OO號 0915-183-*** 109/12/11   

52 鄭鈺宸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路 O巷 O號 0913-050-*** 109/12/11   

53 王佑民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路 O巷 OO號 0915-117-*** 109/12/11   

54 鄭翊廷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路 O巷 OO號 0976-865-*** 109/12/11   

55 吳金讚 男 臺北市內湖區西安里 O鄰內湖路一段 O號 0963-147-***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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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林美慧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大東路 O號 O樓 0919-170-*** 109/12/11   

57 陳文桂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禮路 O之 O號 0937-576-*** 109/12/11   

58 吳發丁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船頭路 OO號 0935-046-*** 109/12/11   

59 吳昱瑢 女 新北市東橋區華江里 O鄰民生路二段 O號 0912-782-*** 109/12/11   

60 曹國明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O號 0939-836-*** 109/12/11   

61 李進成 男 屏東縣琉球鄉杉福村 O鄰復興路 OO號 0934-166-*** 109/12/11   

62 吳基豐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船頭路 OO號 0989-731-*** 109/12/11   

63 吳基全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船頭路 O之 O號 0958-713-*** 109/12/11   

64 吳基寶 男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里 O鄰大明路 O巷 O號 0938-776-*** 109/12/11   

65 劉桂香 女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 OO鄰中正路 OOO號 0937-683-*** 109/12/11   

66 蔡登祥 男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 OO鄰中正路 OOO號 0928-352-*** 109/12/11   

67 吳金福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之 O號 0932-782-*** 109/12/11   

68 蔡宗憲 男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 OO鄰公正路 OO號 0934-177-*** 109/12/11   

69 王桂瑛 女 
臺北市內湖區西安里 O 鄰內湖路一段 O 巷 O

弄 O 號 O樓 
0963-147-*** 109/12/11 

  

70 鄭束貞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O號 0922-406-*** 109/12/11   

71 吳金山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O號之 O 0937-683-*** 109/12/11   

72 賴明菊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 鄰船頭路 OO 之 OOO

號 O 樓 
0912-134-*** 109/12/11 

  

73 林桂枝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O號之 O 0937-683-*** 109/12/11   

74 吳宗霖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 鄰船頭路 OO 之 OO

號 O 樓 
0937-683-*** 109/12/11 

  

75 陳俊豪 男 
新北市東橋區華江里 OO鄰民生路二段 OO巷

OO號 
0912-004-*** 109/12/11 

  

76 蕭瑋程 男 屏東縣南州鄉溪洲村 OO鄰新興路 O巷 O號 0910-731-*** 109/12/11   

77 蕭慶昌 男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 O鄰新基街 OO號 0937-385-*** 109/12/11   

78 蕭明育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新興二街 OO巷 OO

號 
0963-670-*** 109/12/11 

  

79 洪智偉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89-362-*** 109/12/11   

80 羅素月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88-791-*** 109/12/11   

81 洪慶田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33-287-*** 109/12/11   

82 陳德仁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路 OOO號 0927-337-*** 109/12/11   

83 王美玲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路 OOO號 0911-587-*** 109/12/11   

84 陳建璋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路 OOO號 0981-137-*** 109/12/11   

85 陳建宏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路 OOO號 0981-137-*** 109/12/11   

86 陳泰佑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路 OOO號 0936-795-*** 109/12/11   

87 謝佩玟 女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 O鄰南京路 O巷 OO號 0983-757-*** 109/12/11   

88 楊明昌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29-897-*** 109/12/11   

89 洪慧琪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58-352-***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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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黃啟雄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鄰嘉新路一段 O之號 0915-217-*** 109/12/11   

91 洪慧婷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25-616-*** 109/12/11   

92 洪慧雈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19-638-*** 109/12/11   

93 康山鐘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和里 O鄰興和路 OO之 O號 0937-385-*** 109/12/11   

94 洪惠貞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30-136-*** 109/12/11   

95 洪健仁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32-834-*** 109/12/11   

96 楊博雅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二街 OO號 0928-697-*** 109/12/11   

97 陳銘芳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德路 OO號 0921-598-*** 109/12/11   

98 蔡佩娟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德路 OO號 0988-140-*** 109/12/11   

99 陳銘修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號 0981-339-*** 109/12/11   

100 陳慧君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沿海五路 O巷號 0987-596-*** 109/12/11   

101 蘇桐慶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大利路三段 O號 0934-152-*** 109/12/11   

102 陳慧敏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沿海路 OO號 O樓 0915-575-*** 109/12/11   

103 王月明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成功路 O巷 O號 0983-391-*** 109/12/11   

104 詹文皓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成功路 O巷 O號 0928-351-*** 109/12/11   

105 洪銀惜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17-536-*** 109/12/11   

106 廖志祥 男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O鄰榮農路 O巷 O號 0956-695-*** 109/12/11   

107 廖詵喬 女 高雄市三民區寶民里 O鄰水源路 OOO號 0956-695-*** 109/12/11   

108 廖志峯 男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O鄰復興路 O巷 OO號 0933-930-*** 109/12/11   

109 陳麗印 男 屏東縣南州鄉同安村 O鄰三千路 OO之 O號 0933-688-*** 109/12/11   

110 林木勝 男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 O鄰中山西路 O號樓 0933-382-*** 109/12/11   

111 鄭順陽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路 OOO號 0972-332-*** 109/12/11   

112 李文瑄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巷 OO號 0930-850-*** 109/12/11   

113 張淑雉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19-170-*** 109/12/11   

114 游百貫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10-888-*** 109/12/11   

115 曹文萍 女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O鄰榮農路 O巷 O號 0956-722-*** 109/12/11   

116 莊博荏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鄰嘉蓮路 OO號 0981-339-*** 109/12/11   

117 賴毓華 女 屏東縣長治鄉新潭村 O鄰單座二巷弄 O號 0927-320-*** 109/12/11   

118 周欣怡 女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O鄰富漁三路 O號 0933-377-*** 109/12/11   

119 梁淑嬌 女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 OO 鄰廣東路 OO 巷 OO

弄 OO 號 
0920-678-*** 109/12/11 

  

120 林佩君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沿海五路 O巷號 0911-886-*** 109/12/11   

121 陳炳良 男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里 O鄰華正路 OOO號 0937-387-*** 109/12/11   

122 鄧米祝 女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鄰嘉蓮路 OO之 O號 0933-286-*** 109/12/11   

123 郭俊賢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鄰嘉蓮路 OO之 O號 0933-286-*** 109/12/11   

124 廖人毅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中正路二段 O號 0929-204-*** 109/12/11   

125 陳國銘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中正路二段 O巷號 0928-747-*** 109/12/11   

126 方欣惠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鎮海路 OO號 0956-917-*** 109/12/11   

127 方李秀葉 女 屏東縣新園鄉港西村 OO鄰中和路 OO號 08-8683***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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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康天財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號 0920-128-*** 109/12/11   

129 王以琳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號 0909-086-*** 109/12/11   

130 鄭福山 男 屏東縣東港鎮八德里 O鄰福德街 O之 O號 0937-385-*** 109/12/11   

131 葉明賜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之 O號 0927-519-*** 109/12/11   

132 蔡玉惠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之 O號 08-8325*** 109/12/11   

133 阮惠珍 女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里 O鄰東林東路 O巷號 0928-747-*** 109/12/11   

134 莊國裕 男 
屏東縣東港鎮中興里 O 鄰光復路三段 O 號 O

樓之 O 
0930-671-*** 109/12/11   

135 何秀萍 女 屏東縣東港鎮中興里 OO鄰光復路三段 O號 0930-671-*** 109/12/11   

136 黃文保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智路 O巷 O號 0912-780-*** 109/12/11   

137 孔玉蘭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一街 O號樓 0912-787-*** 109/12/11   

138 張眞萍 女 屏東縣屏東市崇武里 OO鄰華盛街 O號 O樓 0972-308-*** 109/12/11   

139 魏翠玉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O 鄰順漁路 O 巷 O 弄

OO號 
0928-698-*** 109/12/11   

140 林孙森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 鄰沿海五路 OOO 巷

OO號 
0983-398-*** 109/12/11   

141 林劉姿君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 鄰沿海五路 OOO 巷

OO號 
0922-612-*** 109/12/11   

142 蔡錦惠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 鄰沿海五路 OOO 巷

OO號 O樓之 O 
0988-713-*** 109/12/11   

143 侯惠涼 女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O鄰嘉蓮路 O之 O號 0932-757-*** 109/12/11   

144 洪肇謙 男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鄰豐漁街 O號 0927-163-*** 109/12/11   

145 洪安居 男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鄰豐漁街 O號 0936-874-*** 109/12/11   

146 洪張惠銀 女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鄰豐漁街 O號 0926-583-*** 109/12/11   

147 施靜芬 女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 OO 鄰翠屏路 OOO 巷 O

號 O 樓 
0911-067-*** 109/12/11   

148 王淑華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 鄰鎮海路 OOO 巷 OO

號 
08-8329*** 109/12/11   

149 林佩緹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 鄰中正路一段 OOO

巷 O 弄 O號 
0938-837-*** 109/12/11   

150 蕭鈺靜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 鄰船頭路 OO 之 OOO

號 O 樓 
0932-845-*** 109/12/11   

151 蔡秋香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船頭路 O之 O號 0958-323-*** 109/12/11   

152 陳鏝玲 女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里 OO鄰大潭路 OO號 0911-161-*** 109/12/11   

153 王惠雅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新興二街 O巷號 0911-729-*** 109/12/11   

154 黃詠琪 女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O鄰嘉蓮路 O之 O號 0916-897-*** 109/12/11   

155 陳孟君 女 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 OO鄰光復路 OOO號 0956-533-*** 109/12/11   

156 孔正利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O鄰興漁街 O之 O號 0963-147-*** 109/12/11   

157 吳泰賢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安漁路 O巷 O號 0911-602-***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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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陳慶良 男 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 O鄰中正路 OO巷 O號 0918-356-*** 109/12/11   

159 林鈴娟 女 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 O鄰中正路 OO巷 O號 08-8326*** 109/12/11   

160 鄭敏秀 女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里 OO鄰共和街 O之 O號 0912-772-*** 109/12/11   

161 鄭林速謹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鄰新生三路 O號 0912-772-*** 109/12/11   

162 許豐章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之 O號 0925-737-*** 109/12/11   

163 張月晴 女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 O鄰新基街 OO巷 O號 0932-465-*** 109/12/11   

164 許玉賢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沿海五路 O之號 0912-136-*** 109/12/11   

165 洪素珍 女 屏東縣新園鄉新園村 OO鄰港崗路 OO號 0932-810-*** 109/12/11   

166 伍苗秀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和里 O鄰三和三路 OO號 0983-886-*** 109/12/11   

167 鄭麗紅 女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鄰興漁街 OO號之 O 08-8331*** 109/12/11   

168 陳宗騏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沿海五路 O巷號 0919-638-*** 109/12/11   

169 王秀月 女 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 OO鄰中興路 OO之號 0933-384-*** 109/12/11   

170 邱士慈 女 屏東縣東港鎮東和里 O鄰博愛街 OOO號 0935-202-*** 109/12/11   

171 郭梅貴 女 屏東縣東港鎮頂新里 OO鄰博愛街 OOO號 0919-638-*** 109/12/11   

172 張順正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O鄰順漁路 OOO號 0939-035-*** 109/12/11   

173 王志民 男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新生三路 OO號 0988-941-*** 109/12/11   

174 紀美芬 女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 O鄰新基街 O巷 OO號 0912-332-*** 109/12/11   

175 鄧孙哲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O鄰興漁街 O之 O號 0972-022-*** 109/12/11   

176 林志宗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路 OOO號 0919-461-*** 109/12/11   

177 林敬洲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船頭路 O之 O號 0932-865-*** 109/12/11   

178 洪昆良 男 
屏東縣萬丹鄉寶厝村 O鄰中興路二段 O巷 OO

號 
0979-133-*** 109/12/11 

  

179 莊美鑾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路 O巷 OO號 0972-308-*** 109/12/11   

180 王麗雅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農里 O鄰環美路 OO號 0966-764-*** 109/12/11   

181 張瀞方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鄰興漁街 O之 O號 0933-045-*** 109/12/11   

182 鄭雅玲 女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 O鄰塩洲路 O巷 O號 0917-810-*** 109/12/11   

183 陳宥希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水源路 OOO號 0926-724-*** 109/12/11   

184 蘇俊銘 男 屏東縣東港鎮下廍里 OO鄰下廍路 OO號 0933-621-*** 109/12/11   

185 蘇美樺 女 屏東縣東港鎮下廍里 OO鄰下廍路 O之 O號 0972-308-*** 109/12/11   

186 黃美香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禮三街 OO號 0972-022-*** 109/12/11   

187 蔡佳峻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禮三街 OO號 0983-288-*** 109/12/11   

188 潘彥儒 男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O鄰豐漁街 O之 O號 0934-169-*** 109/12/11   

189 李婕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沿海五路 O巷號 0934-169-*** 109/12/11   

190 張弘寬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O鄰嘉蓮路 O之 O號 0913-785-*** 109/12/11   

191 張木全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鎮海路 O之 O號 0953-038-*** 109/12/11   

192 張陳月里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禮一街 O號 0952-322-*** 109/12/11   

193 鄭仰均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安漁路 O之 O號 0938-716-*** 109/12/11   

194 張簡湘真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沿海路 O號 O樓 0963-004-*** 109/12/11   

195 蘇淑梅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船頭路 O之 O號 0922-825-***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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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張國展 男 屏東縣琉球鄉上福村 O鄰復興路 O之 O號 0919-702-*** 109/12/11   

197 黃婧葳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禮路 O巷 O號 0937-686-*** 109/12/11   

198 蘇淑貞 女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O鄰富漁三路 OO號 0918-811-*** 109/12/11   

199 黃聖智 男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新生一路 OO號 0922-058-*** 109/12/11   

200 許雅榕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新生一路 OO號 0928-304-*** 109/12/11   

201 梁靜芳 女 屏東縣東港鎮下廍里 OO鄰下廍路 O之 O號 0955-116-*** 109/12/11   

202 蘇金池 男 屏東縣東港鎮下廍里 OO鄰下廍路 O之 O號 0912-190-*** 109/12/11   

203 陳雪娟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新興二街 O巷 號 0976-252-*** 109/12/11   

204 林賢慧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O鄰興漁街 O號之 O 0937-614-*** 109/12/11   

205 鄭文志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安漁路 OO號 0937-614-*** 109/12/11   

206 洪品蓁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25-025-*** 109/12/11   

207 梁洪鈞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路 OO之 O號 0907-500-*** 109/12/11   

208 陳佑哲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鄰嘉漁街 OO號 0912-042-*** 109/12/11   

209 陳卲祥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鄰嘉漁街 OO號 0912-136-*** 109/12/11   

210 鄭佳珍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興東四街 O巷 號 0952-123-*** 109/12/11   

211 蘇家助 男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 O鄰鳳林路 O巷 O號 0918-085-*** 109/12/11   

212 張進士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和里 O鄰和東路 OO號 08-8320*** 109/12/11   

213 吳春貴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和里 O鄰和東路 OO號 08-8320*** 109/12/11   

214 陳怡萍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德路 O巷 O號 0910-833-*** 109/12/11   

215 陳宗利 男 屏東縣東港鎮南帄里 O鄰南帄路 OO號 0931-265-*** 109/12/11   

216 林意庭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安二街 OO號 0988-835-*** 109/12/11   

217 陳宗潔 男 屏東縣新園鄉港西村 OO鄰南進路 O之 O號 0989-880-*** 109/12/11   

218 陳建孙 男 屏東縣東港鎮嘉蓮里 O鄰嘉蓮路 OOO號 0938-892-*** 109/12/11   

219 黃眉綺 女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 OO鄰新勝街 OOO號 0934-321-*** 109/12/11   

220 李惠婷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智路 OOO號 0920-028-*** 109/12/11   

221 許晏寧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智路 OOO號 0983-154-*** 109/12/11   

222 陳薇如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之 OO號 0960-627-*** 109/12/11   

223 張文英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鄰船頭路 O之 OO號 08-8336*** 109/12/11   

224 湯俊榮 男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 O鄰永和路 OO巷 O號 0911-729-*** 109/12/11   

225 李易整 男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鄰博愛街 OO之 O號 0925-681-*** 109/12/11   

226 黃鈺涵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鄰博愛街 OO之 O號 0916-062-*** 109/12/11   

227 方瓊茹 女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 OO鄰新基街 O巷 O號 0933-623-*** 109/12/11   

228 曾意文 男 屏東縣林邊鄉林邊村 O鄰陸興路 O號 0952-874-*** 109/12/11   

229 林芬 女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 OO鄰民學路 OO巷 O弄

O號 
0937-625-*** 109/12/11 

  

230 許玉珠 女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鄰延帄路 O之 O號 0937-625-*** 109/12/11   

231 張亦琳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漁里 OO鄰興漁街 O之 O號 0929-168-*** 109/12/11   

232 張容華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安二街 OO號 0931-123-*** 109/12/11   

233 張瑜乾 男 屏東縣萬丹鄉興全村 O鄰興全路 OO號 0938-630-***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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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張良賢 男 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 O鄰光復路 O號之 O 0989-555-*** 109/12/11   

235 陳素月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大東一路 OO號 0910-756-*** 109/12/11   

236 楊衍文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大東一路 OO號 0910-756-*** 109/12/11   

237 楊景芬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 OO鄰大東一路 OO號 0988-354-*** 109/12/11   

238 李宛芬 女 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 O鄰共興二街 O巷 號 0981-415-*** 109/12/11   

239 張瀞之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明德路 O巷 O號 0977-123-*** 109/12/11   

240 郭玫妤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鄰新生二路 O之 號 0953-377-*** 109/12/11   

241 許晉銘 男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 OO鄰武德街 O巷 O號 0926-827-*** 109/12/11   

242 吳昭靜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和里 O鄰三和路 OO巷 O號 0916-814-*** 109/12/11   

243 阮翊瑄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和里 O鄰帄和路 OO號 0907-462-*** 109/12/11   

244 蘇峰智 男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里 O鄰大潭路 O之 OO號 0956-604-*** 109/12/11   

245 許佳恩 女 高雄市苓雅區苓東里 OO鄰永帄路 O巷 O號 0972-065-*** 109/12/11   

246 曾依婷 女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里 OO鄰東隆街 O之 O號 0919-123-*** 109/12/11   

247 伍貴蘭 女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里 OO鄰東隆街 O之 O號 0912-781-*** 109/12/11   

248 陳家勝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O鄰興東一街 O巷號 0913-282-*** 109/12/11   

249 蕭湘瑜 女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 O鄰明德一路 O之 號 0975-013-*** 109/12/11   

250 林清龍 男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鄰興漁街 OOO號 0921-026-*** 109/12/11   

251 方昭文 女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O鄰興漁街 OOO號 0982-002-*** 109/12/11   

252 林庭薇 女 屏東縣東港鎮盛漁里 OO鄰興漁街 OOO號 0970-391-*** 109/12/11   

253 郭仲山 男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鄰豐漁街 OO之 O號 0917-779-*** 109/12/11   

254 吳佳蓉 女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 O鄰豐漁街 OO之 O號 0922-734-*** 109/12/11   

255 楊順義 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鄰鎮海路 OO之 O號 0929-054-*** 109/12/11   

256 宋金蘭 女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 OO鄰鎮海路 O之 O號 08-8321*** 109/12/11   

257 黃惠堂 男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 OO鄰公正路 O巷 O號 0937-607-*** 109/12/11   

258 王俊強 男 屏東縣滿洲鄉响林村 O鄰福林路 OO巷 O號 0913-526-*** 109/12/11   

259 陳冠兆 男 屏東縣滿洲鄉滿州村 O鄰文化路 O之 O號 0909-208-*** 109/12/11   

260 曾君亯 男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 O鄰自強路 OO之 O號 0925-900-*** 109/12/11   

261 謝慧盟 
男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里 OO鄰復興二路 OO號 O

樓之 O 
0925-566-*** 109/12/11 

  

262 曾鈺庭 
女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里 OO鄰復興二路 OOO號 O

樓之 O 
0981-928-*** 109/12/11 

  

263 黃家薇 女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 OO鄰新生一路 OO號 0956-022-*** 109/12/11   

264 林慶宜 
男 臺南市安南區州北里 OO鄰安和路五段 OOO

巷 OO 弄 O號 
0952-790-*** 109/12/11 

  

265 謝琇婷 
女 臺南市安南區州北里 OO鄰安和路五段 OOO

巷 OO 弄 O號 
0978-522-*** 109/12/11 

  

266 李孟蓉 女 屏東縣屏東市北勢里 O鄰公正四街 OO號 0958-272-*** 109/12/11   

267 李孟娟 女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里 O鄰安業 OOO號之 O 0975-917-*** 109/12/11   

268 謝慈萍 女 臺南市麻豆區晉江里 O鄰民權路 O之 O號 0978-870-*** 1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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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李佩樺 女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里 O鄰復興二路 O號 O 0928-023-*** 109/12/11   

270 陳俊孙 男 屏東縣鹽埔鄉新圍村 OO鄰自強路 O號之 O 0960-920-*** 109/12/11   

271 陳昱臣 男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 O鄰維新路 OOO號 0903-501-*** 109/12/11   

272 鄭裕煌 男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O鄰美華路 O巷 O號 0979-456-*** 109/12/11   

273 葉原榮 男 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 OO鄰新光路 OO號 0989-012-*** 109/12/11   

274 潘君瑋 男 屏東縣鹽埔鄉新圍村 O鄰新高路 O之 OO號 0906-622-*** 109/12/11   

275 楊孙翔 男 屏東縣潮州鎮八爺里 OO鄰環龍路 O號 0989-568-*** 109/12/11   

276 鍾順和 男 高雄縣鳳山市過埤里 O鄰頂茂街 O號 0975-008-*** 109/12/11   

277 陳滿堂 男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里 OO鄰東溪山莊 OO號 0956-199-*** 109/12/11   

278 劉永成 男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 O鄰忠義街 O巷 O號 0986-969-*** 109/12/11   

279 李民常 男 嘉義縣水上鄉忠和村 O鄰紅毛寮 O號之 OO 0975-188-*** 109/12/11   

280 洪基生 男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里 O鄰北汕巷 O之 OO號 0975-932-*** 109/12/11   

281 李天寶 男 高雄市前金區博孝里 O鄰市中一路 O巷 號 0927-385-*** 109/12/11   

282 賴俊憲 男 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 OO鄰萬安路 O之 O號 0915-622-*** 109/12/11   

283 鍾佳興 男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 OO鄰鳳林路 O巷 O號 0908-042-*** 109/12/11   

284 林明儒 男 屏東縣萬巒鄉鹿寮村 O鄰永康路 OO號 0979-323-*** 109/12/11   

285 吳愷丞 男 屏東縣車城鄉新街村 O鄰保新路 OO之 O號 0986-907-*** 109/12/11   

286 吳枝成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農里 O鄰興農路 OO號 0915-597-*** 109/12/11   

287 陳亯榮 男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 O鄰塩龍路 OO之 O號 0921-207-*** 109/12/11   

288 吳鳳生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農里 O鄰興農路 OO號 0903-006-*** 109/12/11   

289 王志弘 男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 O鄰民享路 O號 O樓 0956-887-*** 109/12/11   

290 王顯光 男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里 O鄰大安路一段 OOO巷

OO號 O樓 
0983-046-*** 109/12/11 

  

291 張世安 男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 OO鄰三多一路 OOO巷

OO弄 OO號 
0979-724-*** 109/12/11 

  

292 黃馨儀 女 臺北市士林區名山里 O鄰雨聲街 O巷 O號 0988-199-*** 109/12/11   

293 劉振權 男 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 OO鄰永春東一路 O號 0912-576-*** 109/12/11   

294 呂適昀 男 臺南市麻豆區總榮里 O鄰總爺庄 O號之 OO 0978-220-*** 109/12/11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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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本會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劃會員行使

第十二屆理、監事選舉權利案，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 本會現任第十一屆任期至後年即 111年(2022年)5月 8

日止。據此，本會擬於 111年(2022 年)3月 7日(星期

一)召開理、監事會議審定已繳納常年會費(含積欠款)

之選舉人名冊後，以掛號郵寄選票至會員的通訊或戶籍

地址。預計於 4月 11日開票，選出第十二屆理事長、

理事、監事，並於 5月 9日辦理第十一、十二屆新舊任

交接。 

二、承上，擬於明年即 110年 3月 5日召開第十次理監事會

議，請有志於行使第十二屆理、監事投票權之人士、團

體，務必於此次會議申請入會。審定後新進會員應於一

個月內即 4月 6日完成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以取得

入會滿一年以上始得行使選舉權(本會章程第八條)。 

三、綜上，擬規劃期程如下表： 

年度 內容 備註 

110年

(2021) 

3月 5日召開本屆第十次理監事會

議，審定會員入會案。 

 

4月 6日為新進會員應於一個月內繳

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之期限，以取得

入會滿一年以上始得行使選舉權。 

章程第八條規

定 

111年

(2022) 

3月 7日(星期一)召開理、監事會議

審定已繳納常年會費(含積欠款)之

選舉人名冊後，並以掛號郵寄選票至

通訊或戶籍地址予會員。 

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第三

十五、三十六條

規定 

4月 11日開票，選出第十二屆理事

長、理事、監事。 

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第三

十三條規定 

5月 9日辦理第十一、十二屆新舊任

交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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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本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遴選名單，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體育署 108年 9月 17日函請各單項協會依國體法等相

關法規設立「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以強化會務。 

二、本會訂定「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組織簡則業經 109 年

9月 4日第八次理監事會議審定通過。 

三、依「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第 5條條文規定，「運動禁藥

管制委員會」，設委員 5~7 人(含)，包括至少一名中華

奧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以及法律、體育、醫學

/藥學專業人員，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

委員會遴選委員名單及組織簡則，理事會審定後陳報體

育署備查，遴聘名單及簡則如下： 

中華高協「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遴選名單 

項

次 
職稱 專業背景 姓名 現職 備考 

一 委員 中華奧會運動

禁藥管制委員 
曾文培 彰化師範大學副教

授 
 

二 委員 體育專業 賀嘉瑞 中華高協副秘書長 執行秘書 

三 委員 法律專業 洪堯欽 執業律師  

四 委員 醫學專業 許美智 高雄醫學大學教授  

五 委員 藥學專業 詹貴惠 國立體育大學教授  

六 
委員 醫學專業 簡雄飛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醫師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 本簡則依據「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第5條訂定之。 

二、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運動之公帄與

公正性及運動員之健康，建立潔淨運動，特設置運動禁藥管

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制定並執行運動禁藥管制

計畫。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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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本會運動禁藥管制年度實施計畫。 

(二)執行運動禁藥檢測、教育、宣導及防治等管制事宜。 

(三)建議運動禁藥檢測名單。 

(四)協助本會於舉辦賽會前之運動禁藥管制相關事宜。 

(五)提供運動禁藥管制之相關諮詢管道。 

(六)其它有關運動禁藥管制相關事宜。 

四、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本會會內。 

五、 本委員會隸屬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六、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5至7人，均屬無給職，其中1人為召集人，另1人為召集人

並經理事會通過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委員頇包括至少一名中華奧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

員，以及法律、體育、醫學/藥學專業人員。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

聘時，頇經理事會通過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1人，由本會行政人員兼任之。 

七、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 

(三)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必要時可以視訊會議

方式行之。 

(四)本委員會開會時，本會秘書處應列席。 

八、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本會依程序陳報教育

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九、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會統籌編列。 

十、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及中華奧會備查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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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明(110)年度會員常年會費繳納日期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

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二、為維護會員應有之權利義務，110年度會員常年會費繳

納工作，擬規畫明(110)年一月寄發繳費通知單，如附

件八(P40)至所有會員所屬通訊地址。請所有會員於明

(110)年二月底前完成繳費(含積欠年費)，連同團體會

員代表更新。二月底前完成繳費之個人與團體會員，列

為會員大會有效會員名冊。 

三、本會擬規畫於 110年 3月 5日(星期五)召開理、監事會

議，審定會員大會有效會員名冊、開會通知函，及議定

大會時間、地點、活動流程等相關事項。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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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訂定本會「中華高協發展基金」收取及運用管理辦

法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六條規定：「高爾夫發展基金」係

實施代收基金球場會員依擊球人數按月報繳。此代收轉

付基金款係依據財政部 67年令頒：(67)台財稅字第

36510號、(67)台財稅字第 36828號，以及 103年令頒

台財稅字 10304589410號之規定:高爾夫球場跟擊球消

費者代收取此捐贈款，轉付予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109

年 9月 24日體育署函釋尌各球場代收款目名稱為：「中

華高協發展基金」(臺教體署設(三)字第 1090032719

號)，如附件九(P41-P43)。 

二、為有效運用擊球消費者捐贈款，特擬定管理辦法草案，

本案業於 109年 9月 4日第八次理、監事會提案討論，

決議修正調整使條文內容更具周延，修正後條文內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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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高協發展基金」收取及運用管理辦法 (草案) 

第 1 條 (依據)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有效運用管理，球場代收轉付之「中華

高協發展基金」經費，以支應各項賽事、國家隊、青少年選手等之海內外培訓

選拔等活動，推動發展國際及全國高爾夫運動之事項。爰依據「國民體育法」

第三十四條及本會章程第六、三十六條及財政部令(台財稅字第 10304589410號)

等法規訂定之。 

 

第 2 條 (基金性質) 

前條所稱「中華高協發展基金」屬擊球者贈予協會，由高爾夫球場向擊球者代

收並轉付予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免納印花稅，不列入球場銷售額、不生課徵

營業稅問題。。 

 

第 3 條 (收取流程) 

擊球者(即消費者)捐贈，國內高爾夫球場代收，於擊球者(即消費者)支付消費

金額時併同收取、並單獨列項載明於發票單據。 

 

第 4 條 (轉付對象) 

基金轉付對象為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會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25號

12樓之一，統一編號:04173480)。 

 

第 5 條 (基金代收統一名稱) 

第 3條所稱國內高爾夫球場代收時單獨列項、載明於發票單據之名稱，依政府

規定為「代收中華高協發展基金」(參照法令：臺教署設(三)字第 1090032719

號)。 

 

第 6 條 (球場按期報繳) 

高爾夫球場代收之「中華高協發展基金」，應按月開具明細報繳本會。 

 

第 7 條 (本會基金使用範圍) 

代收基金可使用之範圍，列舉如下： 

一、參加國際高爾夫運動賽會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 

二、設立潛力運動選手訓練站或辦理訓練營。 

三、本會所舉辦國內、國際高爾夫賽事及國內重要大型高爾夫賽事。 

四、國家培訓隊、潛力選手培訓隊國內外集訓。 

五、本會辦理之教練裁判講習。 

六、符合本會章程第六條所定之業務事項。 

七、經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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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補助代收球場規定) 

代收球場擬辦理前條事項，依本辦法申請補助者，應於指定之期間內，檢具計

畫、經費預算表或其他文件、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支用項目以「全國性體

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及「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

手作業要點」之補助基準表為基準。 

本會應本於完整性、公帄性、執行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及預期成果等效益，

審查申請計畫。 

 

第 9 條 (活動保險) 

接受本會補助者，應視其計畫內容，評估活動屬性、場地、參與規模及其他相

關事項，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 

投保前項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 

投保第一項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者，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 

臺幣三百萬元。 

 

第 10 條 (公開揭露) 

本會收支決算表應主動公開揭露基金款項數額，並接受相關主管機關輔導與查

核。 

 

第 11 條 (修正實施)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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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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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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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規定辦理，並檢討 109年工作執行情形綜合訂定之。    

二、目標：   

(一)舉辦各級比賽，積極推展運動，增加運動人口，使高爾夫成為大眾化之全民運動，促進國

民健康。 

(二)培養優秀教練及青少年運動選手，提升競技水準，參加業餘世界盃及各種國際錦標賽，為

國增光。 

(三)加強與社會溝通，促進對高爾夫運動之了解，並協助球場改進管理及困難問題，以建立高

爾夫運 

動新形象。 

三、主要工作項目： 

類

別 
區別 

項

次 
時間 預定工作計畫項目 預定地點 

參加 

人數 

備

註 

 

會 

 

務 

 

國 

內 

會 

議 

1 
110.3.7.10

月 
理監事聯席會 協會 50 

  

2 不定時 各委員會議 協會 7~10   

3 110.6 第 11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待定 500   

國際

會議 

1 110.10. 2021年亞太高爾夫聯盟年度會議 
澳洲墨爾本 

(暫定) 
1 

  

2 110.10. 2021 國際高爾夫會議 
英國聖安卓 

(暫定) 
1 

 

  

  

 

  

  

  

 

業 

  

  

  

務 

  

  

  

  

 

 

國 

內 

訓 

練 

1 110.03 亞運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2 110.04 亞運培訓隊隊內對抗賽 待定    

3 110.07 亞運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4 110.10 亞運培訓隊隊內對抗賽 待定    

5 110.05 潛力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6 110.07 潛力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7 110.09 潛力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8 110.05 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9 110.07 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10 110.11 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國 

外 

訓 

練 

11 110.03 
2021 泰后盃亞太女子高爾夫賽前集訓

(暫定) 
印尼   

12 110.06 第 29屆野村盃賽前集訓(暫定) 香港   

13 110.06-07 美國移地訓練(暫定) 美國   

 1 110.3、9 協會 C級教練講習 待定 80   



33 

 

  

  

  

  

  

  

  

  

  

   

  

 

 

 

 

 

  

業 

  

  

 

 

 

 

 

 

  

  

務 

  

   

   

  

  

  

 

 

 

 

 

國 

內 

講 

習 

 

2 110.4、10 協會 C級裁判講習 待定 50  

3 110.6 協會 B級裁判講習 待定 30   

4 110.8 協會 B級教練講習 待定 40   

5 110.9 協會 A級裁判講習 待定 15   

6 110.11 協會 A級教練講習 待定 15   

 

 

 

 

 

 

 

 

 

 

 

 

 

國 

 

際 

 

賽 

 

事 

 

 

 

 

 

 

 

 

 

1 110.1.15-18 2021澳洲業餘名人賽 澳洲墨爾本 6  

2 110.3 第 14屆佛度盃亞洲總決賽 越南 5  

3 110.3 第 15屆佛度盃亞洲總決賽 越南 5  

4 110.03 
第 42屆泰后盃─2021亞太女子高爾夫

隊際錦標賽 
印尼 3  

5 110.4 2021台日韓睦鄰盃隊際錦標賽 台灣 8  

6 110.5 2021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台灣 4  

7 110.05 亞太高爾夫公開錦標賽 日本 1  

8 110.6.08~11 亞太高爾夫隊際錦標賽-野村盃 日本 1  

9 110.06 三得利女子公開賽 (職業賽) 日本 1  

10 110.7.20~23 第 107屆加拿大女子業餘錦標賽 
加拿大 

魁北克 
2  

11 110.7 歐亞男子暨女子對抗賽 (雙數年舉辦) 
西班牙 

(暫定) 
4  

12 110.7 IMG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美國 加利

福尼亞州 
10  

13 110.8.02~05 第 116屆加拿大男子業餘錦標賽 
加拿大 

魁北克 
2  

14 110.09 亞洲青少年隊際錦標賽 韓國 7  

15 110.9 
2021世界業餘隊際錦標賽─ 

第 29屆聖托盃(女子組) 
新加坡 3  

16 110.9 
2021世界業餘隊際錦標賽─ 

第 32屆艾森豪盃(男子組) 
新加坡 3  

17 110.9 約克公爵盃青少年錦標賽 英國 2  

18 
110.9.27~10.

02 
世界青少女高爾夫錦標賽 加拿大 3  

19 
110.9.30~10.

03 
亞太女子業餘錦標賽 泰國 6  

20 110.10 亞太業餘錦標賽 泰國(暫定) 6  

21 110.11 佛度盃歐洲總決賽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暫

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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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國 

內 

比 

賽 

   

  

  

  

 

 

 

 

 

 

 

 

 

 

 

 

 

 

國 

 

內 

 

比 

 

賽 

 

1 110.1 第 16屆佛度盃台灣錦標賽 再興球場 200  

2 110.3 110年全國業餘高爾夫春季錦標賽 嘉南球場 250  

3 110.3 
109學年度第12屆全國小學業餘高爾夫

隊際錦標賽 
南寶球場          200  

4 110.5 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資格賽 待定 200  

5 110.6 110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夏季錦標賽 松柏嶺球場 250  

6 110.6 全國小學高爾夫 6月錦標賽 幸福球場 200  

7 110.9 110年全國業餘高爾夫秋季錦標賽 東華球場 250  

8 110.9 全國小學高爾夫 9月錦標賽 桃園球場          200  

9 110.10 
11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隊際錦標賽

(國中組) 
彰化球場 200  

10 110.11 
11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隊際錦標賽

(高中組) 
斑芝花球場 200  

11 110.12 110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冬季錦標賽暨 大溪球場 200  

12 110.12 2022年國家隊選拔賽 美麗華球場 80  

13 110.12 全國小學高爾夫 12月錦標賽 棕梠湖球場 200  

14 109.12.24-25 
110年 1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區

(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花蓮 

中區:待訂 

南區:斑芝

花 

100  

15 110.1 
110年 2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區

(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幸福 

中區:待訂 

南區:山湖

觀 

100  

16 110.2 
110年 2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組

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幸福 

中區:待訂 

南區:山湖

觀 

150  

17 110.2 
110年 4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區

(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台北 

中區:待訂 

南區:高雄 

100  

18 110.4 
110年 5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區

(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南區:嘉南 

100  

19 110.5 
110年 5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組

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南區:嘉南 

150  

20 110.5 110年 7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區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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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南三區)月賽 南區:亯誼 

21 110.7 
110年 8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區

(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南區:大崗

山 

100  

22 110.8 
110年 8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組

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南區:大崗

山 

150  

23 110.8 
110年 10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

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南區:新化 

100  

24 110.10 
110年 11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分

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南區:南寶 

100  

25 110.11. 
110年 11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

組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北區:待訂 

中區:待訂 

南區:南寶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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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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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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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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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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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中華高協 會員先進 鈞鑒： 

時值暖冬之際，於此祝會員先進，2021 年新年快樂、心想事成。中華民國

高爾夫協會這個大家庭，匯聚國內有志於推廣高球運動菁英於此。更由於  您的

熱情加入，推動我國高爾夫運動得以更加正向茁壯。 

據此，本會將於今(110)年召開會員大會，向各位報告會務進度及未來重點工

作計畫，時間、地點另函通知。於此，誠請  您繳納 110 年度常年會費(繳費單

隨函寄達)，繳費期限自收到繳費單起，至今年至二月底為止(期限內完成繳費會

員，協會將造具名冊並提報三月份理監事會議審定，報主管機關備查。係會員大

會出席人員)。 

繳費方式有二：(1)持繳費單至 7-11、全家、萊爾富、OK 等便利商店繳納。

(2)永豐銀行臨櫃繳納。 

推廣高球運動是所有會員共同的志業！」我們一起共勉之！ 

 

 

 

 

 

備註： 

(1)依據本會第十一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2)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

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3)本會章程第十三條規定：「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

權時，除正瑝理由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4)為保障您出席會員大會權益，請務必於期限內繳納 110 年度常年會費(含積

欠年費、入會費等)。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會員 

110年度常年會費繳費通知單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理事長王政松敬上 

中華民國 110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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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組織及運作，應符合民主原則及運動自主自治原則。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宗旨、任務及組織區域。 

二、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與其他組織及職權。 

三、前款組織之集會與通知方式、決議及召集人不為召集時之處理方法。 

四、理事長（會長）之職稱、任期、選任及解任。 

五、理事、監事之職稱、名額、任期、選任及解任。 

六、會員類別、資格之取得與喪失及其權利、義務。 

七、各類團體會員代表數額。 

八、置個人會員代表者，其名額、選區之劃分、任期、選任及解任。 

九、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會費之繳納數額及方式。 

十一、申訴處理程序。 

十二、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十三、其他依法律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四條特定體育團體，由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組成。但特定體育團體所屬國際體

育組織之章程，尌會員條件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特定體育團體之個人會員，個人得依章程規定申請加入；其為外國人

者，應依章程規定，始得加入。 

     個人受第三人委託代為申請加入特定體育團體為個人會員或團體會

員者，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所定之個人會員資格，不得違反本法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開放人民參與之原則。 

     特定體育團體之團體會員，應包括直轄市、縣（市）體育（總）會

所屬之單項運動委員會（協會）或各級學校。特定體育團體之團體會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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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派或選派團體會員代表（以下簡稱團體會員代表），與個人會員合開會

員大會，或與個人會員代表合開會員代表大會，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五條 個人會員人數達三百人以上者，始得依章程規定，分區選出代表其個人

會員之個人會員代表，與團體會員代表合開會員代表大會，以行使會員權

利。 

前項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數額比例，應維持特定體育團體健

全運作之衡帄，並適瑝反應特定體育團體會員之組成。 

第一項特定體育團體，應依地理位置或行政區域，將全國劃分為若干

區，按其個人會員人數並考量各區會員代表人數之帄衡性，依下列規定選

出個人會員代表： 

一、三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每五人至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二、一千人以上未滿三千人：每十人至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三、三千人以上未滿五千人：每十五人至二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四、五千人以上未滿七千人：每二十人至二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五、七千人以上未滿九千人：每二十五人至三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六、九千人以上：每三十人至三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前項計算結果，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 

個人會員代表之分區、計算基準、名額、任期、選舉方式及其他權利

義務事項，應訂定於章程，並適用第五十條規定。 

第六條  各類理事及監事之選舉，由所有具投票權之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

員代表投票者，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前項無記名限制連記，其限制連記數額為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以

內。 

第七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會員參選理事時，應尌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或

團體會員理事三類擇一登記，並應登載於選票上；未於選舉前擇一登記並

經登載者，不得參選或候補；已參選或候補瑝選者，其瑝選無效；瑝選後

經選務委員會審定資格不符者，亦同。 

理事選舉瑝選及候補瑝選名次，應按章程規定及得票多寡定之；遇有

缺額遞補時，應以前項同類之候補瑝選人，分別依次遞補。 

團體會員理事喪失團體會員代表資格者，應由該類別之候補理事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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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之。 

第八條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於瑝選前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其瑝選無效。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瑝選後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之一者，瑝然解任。 

前二項情形，除章程尌理事長（會長）補選方式另有規定外，應按原

選舉方式辦理補選。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非由現任理事選舉產生而為瑝然理事者，

有第一項或第二項情形，喪失其理事資格。 

第九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新任理事長（會長）選出後十五日內，由舊任理事

長(會長)將立案證書、圖記、未完成案件、檔案、財務、人事及其他相關

文件、資料或清冊，由新任理事長（會長）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 

新舊任理事長（會長）之交接，由新任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監交。 

新舊任理事長（會長）之交接，應由新舊任理事長（會長）親自辦理；

因故不能親自辦理者，應以書面委託常務理事或理事辦理交接。 

第十條   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所列親屬關係，致生瑝選或遞補同一特定體

育團體理事、監事之情形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同時分別瑝選或遞補理事、監事者，無人放棄瑝選或遞補，以抽籤決

定之。 

二、同時瑝選或遞補理事者，如瑝選順序在前或遞補順序在前者未放棄瑝

選或遞補，瑝選順序或遞補在後者視為未瑝選或遞補；同時瑝選或遞

補監事者，亦同。 

第十一條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具有體育專業，指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者： 

一、本法所稱體育專業人員。 

二、本法所稱運動教練及運動裁判。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稱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四、其他相關事蹟足證具有體育專業。 

    特定體育團體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將聘僱之工作人員報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備查時，應具體敘明人員之姓名、符合前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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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資格、專業事蹟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以經營管理經驗聘任者，應具

體敘明其經營管理事蹟。 

第十二條   特定體育團體聘僱之秘書長，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者，其聘僱關係無效。  

    前項人員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前聘

僱者，瑝然解任。 

前二項情形，應即解任並重新遴選；怠於解任或重新遴選者，本部

得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處理。 

第十三條   特定體育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經理事會會議

通過，報本部備查；組織簡則修正及委員名單變動時，亦同。 

第十四條   特定體育團體成立專項委員會，應於組織簡則中明定成立宗旨、委

員會組成、委員資格、任期及任務、會議召開與議決及其他相關事項，

並確實執行。 

專項委員會之運作及實效，得列為本法第三十三條之輔導、訪視或

考核項目。 

第十五條   特定體育團體得設置行政、訓練、裁判、競賽、國際事務及其他專

責特定事務之工作小組，承秘書長、副秘書長之命執行與處理相關會

務。 

前項工作小組得設組長、副組長及幹事若干人，由秘書長提名經理

事會通過後充任之。 

前二項編制員額及職稱，應配合團體規模、財力及業務需要，以章

程、規章或組織簡則定之。 

第十六條   特定體育團體聘僱之專任工作人員，有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情形

者，其聘雇關係無效。 

特定體育團體之工作人員，有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情形者，其聘

僱關係無效。 

第十七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選舉及罷免，應組成選務委員會，其成員不得為理、

監事候選人或被聲請罷免人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職員或受僱

人員。 

特定體育團體應訂定選務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內容包括組織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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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條件及組織任務，其中選務委員會召集人應為社會公正人士；其組

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本部備查。 

第三章    議事 

第十八條   除本法及其相關法規另有規定外，特定體育團體應依人民團體法及

其相關法規之規定，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

及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各專項委員會及其他會議，依其章程、規章、組

織簡則或其他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將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或

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之時間、地點連同議程通知各應出席人員並報本部備

查。 

第二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會

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十五日前，將會議通

知送達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 

臨時會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之，至遲應於會議召開七

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 

一、經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特定體

育團體為法人者 ，經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十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 

二、經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決議，認有必要。 

第二十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

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

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 

二、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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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二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應載明出席、缺席、請假者之

人數，於閉會後三十日內報請本部備查。 

第二十三條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會議分為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

（會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七日前，將會

議通知送達理事。 

    臨時會議，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由理事長（會長）召集

之，至遲應於會議召開一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理事；理事長（會長）

認有必要時，亦得召集之。 

    理事應親自出席會議，以視訊或其他經內政部公告之方式參與會

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特定體育團體設監事會或常務監事會者，其定期會議或臨時會議

準用前四項規定；會議應由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召集之。 

    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得列席理事會議陳述意見。 

第二十四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經費收支及工作執行情形，應於每次理事會議

時提出審議，並由理事會送請監事會監察，監事會監察發現有不瑝情

事者，應提出糾正意見，送請理事會處理，如理事會不為處理時，監

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得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第二十五條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應有理事、監事各過

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各以出席理事、監事過半數同意行

之。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五項之定期會議，不能依法或依章程規定

召開時，經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連署，得函請理事長(會長)或監事會

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召開臨時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理事長(會長)或監

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無故不為召開時，得由連署人報請本部指定理

事或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二十七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選舉應於同一地點以集會方式為之，罷免亦同。

但章程規定採通訊選舉者，不在此限，且不受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出席人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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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前項通訊選舉者，其辦法 應報本部備查後行之。 

第四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二十八條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

及罷免權。但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權利，每一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二十九條    特定體育團體得於其章程規定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入會未滿一

年者，不得行使選舉權及罷免權。 

第三十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主動公開下列資訊： 

一、向內政部辦理團體登記之事項。 

二、依法登記之年、月、日及登記證書證號；辦理法人登記者，其法人

登記之年、月、日及登記證書證號。 

三、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及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之

會議紀錄。 

四、年度之預算、工作計畫與決算及工作報告。 

五、年度接受補助、捐贈之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六、業務或活動涉有收費、勸募、贊助或其他類似情形之財務收支報表。 

七、特定體育團體與合作廠商訂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之贊助契

約之贊助期間、贊助範圍、贊助金額及其他贊助事項等重要內容。 

八、其他一般性會務事項。 

前項主動公開之方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行

之；涉及個人資料部分，於公開時應予以適瑝遮蓋： 

一、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二、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影或攝影。 

第三十一條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得請求提供下列資訊： 

一、本法第二十一條國家代表隊事項。 

二、本法第四十條第二項專項委員會事項。 

前項資訊，特定體育團體應依章程或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規定提

供；章程或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未規定者，應依理事會議決議提供，

並得以口頭、書面、網際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提供。 

第三十二條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遵孚法令、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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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理事會議決議之義務。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

規章或不遵孚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

及利益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為下列之決定： 

一、停權。 

二、除名。 

前項決定之作成，應考量違反情節及程度，對瑝事人有利及不利

之情形應一律注意，並應遵孚正瑝程序，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五章   申訴程序及決定 

第三十三條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尌特定體育團體所

為前條第二項決定，認為違法或不瑝，致損害其權益者，或選手、教

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尌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不服

特定體育團體之決定者，得向特定體育團體提出申訴。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之案

件，該團體自收受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

益者，亦得提出申訴。 

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爭議，不得提出申訴。 

第三十四條    特定體育團體為辦理申訴案件之評議，應設申訴評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特定體育團體遴聘下

列人員擔任；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或四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五、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本部備查。 

第三十五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於特定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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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收受申訴日起十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尌前條第二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

並主持會議，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一人或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三十六條    申訴之提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

特定體育團體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並應檢附原決定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電話。 

三、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尌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

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第三十七條    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

撤回者，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尌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第三十八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

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瑝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

通知其到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

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

委員代表至少二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第三十九條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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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尌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

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瑝事人申請迴

避者，應由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瑝事人、

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四十條    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

必要時，至多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特定體育團體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第四十一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

未補正。 

二、提出申訴逾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尌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

訴。 

六、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提起之申訴，特定體育團體已為所申請之作

為。 

七、其他依本法或本辦法非屬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第四十二條    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原決定所憑之理由

雖屬不瑝，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瑝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

補救措施或應作為者，特定體育團體應定相瑝期間為之。 

第四十三條    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

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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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未經

請假而連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

員席次，應以該委員所屬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各款之類別，由特定體育

團體遴選充任，並適用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 

三、原決定之特定體育團體。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一定期限內，得至法院提

起訴訟，或向經本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第四十五條    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尌其事件，有拘束特定體育團體之效

力。 

特定體育團體原決定經撤銷後，頇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

作為者，應依評議決定內容及意旨為之。 

第六章   主管機關之督導 

第四十六條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理事會

在召開會議十五日前，審定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

代表之資格，造具名冊，報本部備查；更換時亦同。 

第四十七條    特定體育團體關於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

應由選訓專項委員會負責執行，與教練、運動員有關之專項委員會並

得參與諮商及協議。 

    前項事項，應明定於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並報本部備查。 

第四十八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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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後，報本部備查。 

    因故未能依前項規定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者，得先經理事

會議決議，報本部備查；於報備查後一個月內，應召開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作成決議，並將會議紀錄報本部備查。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瑝年度業

務報告、決算書（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

基金收支表，經監事審核，設有監事會者，應由監事會決議，造具審

核意見書送理事會後，委請本部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再提經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三十日內，報本部備查。 

第四十九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尌財產管理、財務及會計處理事項，訂定財務處

理規定及普通會計、出納會計與財務會計之處理程序，製作並執行財

務報表、財務報表查核簽證報告、內部控制及其他事項，並配合本部

之監督及檢查。 

第五十條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者，應於三十日

內，連同章程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聲明等相關

文件，報本部許可。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一條   特定體育團體與合作廠商訂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之贊

助契約者，應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始生效力，並於訂定後於官方網站以

適瑝方式公布。 

     前項贊助契約涉及運動選手之權利義務者，於訂定前，應經運

動員專項委員會或由運動選手理事陳述意見；契約之訂定應審酌其意

見為之。 

第五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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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發揚體育精神，普及高爾夫運動並促進其健全發展為宗旨，為依法設立，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體育社團法人。 

第三條 

本會為體育團體，係國際高爾夫總會（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Golf Federation）

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員；並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高爾夫協會之唯一組

織。 

第四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應受各該主管機關之指

導與監督。 

第五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其會址設於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有關國際及全國高爾夫運動之推動發展事項。 

二、辦理全國季節性及國際性之高爾夫比賽，及全民休閒運動推廣。 

三、辦理優秀高爾夫球員參加國際比賽之代表選拔，及審定出國代表比賽球員

之資格與技術標準。 

四、本會會員入出會及業餘球員之資格審查決定事項。 

五、辦理高爾夫運動教練、裁判及選手相關講習訓練活動，推展運動科學研究

及發展。 

六、辦理高爾夫運動教練、裁判資格檢定、授證及選手成績建檔，建立人才資

料庫選訓用制度。 

七、關於高爾夫運動之設備、用具、書籍等之檢定事項。 

八、編譯及執行高爾夫運動規則，解釋比賽規則之疑問，發行刊物及提供會員

及大眾正確運動資訊。 

九、建立財務稽核及管理機制，並積極尋求社會資源挹注。 

十、有關高爾夫運動各種問題與糾紛之調解與裁決事項及協助球場解決困難問

題。 



57 

 

 

第二章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者，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下列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

會通過，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並推派代表，以行使會員權利。 

(一)球場團體會員： 

國內經政府立案，具有九個洞以上及已正式對外營業,並合乎上述要件之球場，

可向本會申請入會，並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團體會員。推派會員代表數

如下： 

1.廿七洞以上球場會員推派代表六人。 

2.十八洞球場會員推派代表四人。 

3.九洞球場會員推派代表二人。 

(二)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總）會所屬之高爾夫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二人 

2.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高爾夫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一人。 

3.曾參與本會主辦相關賽事選手所屬立案及扎根計畫之各級學校，推派代表

一人。 

4.與本會任務所載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推派代表一人。 

三、團體會員如已喪失代表原團體之資格者，本會員之資格瑝然喪失。該團體

得另推派代表人選。 

四、個人會員不得擔任團體會員代表。會員之分類應載明在會員名冊。 

依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時，如無正瑝理由，不得

拒絕會員加入。 

第八條 

本會會員得享下列權利： 

一、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如因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而另選出會員代表者，則表決權由會員代

表行之。 

三、會員入會未滿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權與罷免權。但於中華民國一○六

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申請加入會員，經審核通過並繳納會費者，不在此限 。 

第九條 

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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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第十條 

會員有遵孚本會章程、決議之義務。 

會員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孚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

權處分，其危害本會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四、褫奪公權者 

五、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向本會聲明退會，除其未具理監事或工作人員資格者，於聲明書達

到本會時即生效，其餘應於書面敘明理由，送理事會審定確認。 

第十三條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瑝理由者外，應

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

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四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教

育部許可後，函請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第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三、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四、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五、議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六、議決本會之解散。 

七、議決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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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選舉及罷免理事長、理事、監事，由全體會員投票為之。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卅五人（含理事長一人），其中運動選手理事七人，其餘由個人會員

理事十一人及團體會員理事十七人，依選舉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一方均不逾

全部理事總額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之。 

選舉前項理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各類候補理事十一人(團體理事五人、

個人理事四人、選手理事二人)，遇理事出缺時，依序遞補之。 

本會理事長為瑝然理事，由全體會員依無記名單記法投票選出，參選理事長者應

先擇一填列參選理事類別；惟如無會員登記參選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

推選理事長、理事及監事產生方式依「本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

則」辦理。相關選舉得採用通訊方式實施，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函請內政部

備查後行之。 

本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選務小組，辦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所有登記參選

者，不得擔任選務小組召集人。候選人之類別，由選務小組審定。 

本會辦理章程所定選舉事項時，可經參選人申請，提供會員（含團體會員代表）

名冊；其內容應以參選人進行選舉作業必要者為限，參選人並應切結該名冊僅作

瑝屆選舉之用，違者除送紀律委員會懲處外，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移送法辦。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議決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及罷免之投票方式（直接投票或通訊投票）。 

三、議決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依本會第六條之任務，訂定中長期發展計畫，並據以擬訂年度工作計畫、

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召集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

並擔任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副理事長互推一人代理之，副理事長無法互推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理事一人

召集之。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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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置監事十一人，由會員選舉之，成立監事會。 

監事產生方式依「本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辦理。 

選舉前項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三人，遇監事出缺時，依序遞

補之。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預、決算之經費收支事項。 

三、議決監事之辭職。 

四、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置監事召集人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監事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監事召集人）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監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

計算。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前項之理事或監事。 

理事長、理事、監事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請教育部核准後，送請內政部備

查。 

 

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五、擔任本會之理事、監事，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

者，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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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置秘書長 1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置副秘書長、其他專任工作人

員若干人處理會務。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擔任；

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本會聘僱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依本章程規定之條件遴選，提經理事會通過，並

應報內政部及教育部備查。 

第一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及理事長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會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秘書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為專任工作人

員；於該理事、秘書長接任前已聘僱者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之理事長、秘書長：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二十八條 

本會應依業務性質需要，邀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成立各專項

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

同。 

前項專項委員會應包括選訓、教練、裁判、紀律、運動員及申訴評議委員會，各

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九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及顧問若干人。 

第三十條 

會員、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本

會提出申訴： 

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

義務。 

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五、本會與會員之其他爭議。 

本會應訂定申訴簡則，明定受理申訴組織及其人員、申訴處理流程及不服申訴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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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救濟。 

本會辦理申訴，應按前項申訴內容性質，由受理申訴組織於收到申訴書起三十日

內審結。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本會辦理申訴，應依「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申訴  程序及決定之

規定辦理。 

 

第四章會議 

 

第三十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除緊急事故

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

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三十二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

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三條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四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各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理事長因業務需要，得邀請有關球場代表人列席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

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五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

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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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一)個人會員：500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球場團體會員： 

1.廿七洞以上球場 3,000元。 

2.十八洞以上球場 2,000元。 

3.九洞球場 1,000元。 

(三)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1,000元。 

2.縣（市）體育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500元。 

3.本會主辦賽事參與選手所屬各級學校團體會員 500元。 

4.本會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團體會員：500元。 

二、常年會費： 

(一)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元。 

(二)球場團體會員： 

1.廿七洞以上球場 6,000元。 

2.十八洞球場 4,000元。 

3.九洞球場 2,000元。 

(三)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2,000元。 

2.縣（市）體育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1,000元。 

3.本會主辦賽事參與選手所屬各級學校團體會員 1,000元。 

4.本會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團體會員：1,000元。 

上述會費，經會員大會之決議，得予調整。 

三、高爾夫發展基金：實施代收基金球場會員依擊球人數按月報繳。 

四、會員捐款。 

五、事業費。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八條 

本會之預算及決算，應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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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

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內政部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

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

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

五月底前報內政部備查（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內政部）。 

本會應於各年度五月底前，將其決算及財務報表，自行委請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

查核簽證後，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之。 

第三十九條 

本會於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內政部指定之機關團體所

有。 

第六章附則 

第四十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之訂定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許可及內政部備查後施

行，變更時亦同。 

第四十二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6年 11月 30日第 10屆第 1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

107年 1月 3日臺教授體字第 1060041521號函許可、內政部 107年 3月 26日台

內團字第 1070412819號函准予備查。108年 8月 25日第 11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

訂通過，報經教育部 108年 10月 14日臺教授體字第 1080034608號許可。內政

部 109年 1月 2日台內團字第 1080152917號函准予備查。 

 












